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圖書館器材及設備借用要點 
  

106.02.21行政會議通過 

一、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本校教職員工公務及教學使用相關器材及

教學設備（各項器材項目及數量將公布於圖書館網站並依實際情形修正），特訂定本

要點。 

二、 凡本校教職員工、約聘人員等，在取得借閱證後，除另訂借用規定之器材設備外，均

可依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圖書館器材及設備借用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借用圖書

館（以下簡稱本館）保管並開放借用之器材設備。  

三、 圖書館器材借用期限規定： 

（一） 短期借用：以三天為限，續借以一次為限，逾期者依本館借閱要點之逾期規定辦理。 

（二） 學期借用：借用人需敘明借用原因，經校長簽准後方得長期借用，期限以一學期為

限，並於學期結束前歸還，逾期者依本館借閱要點之逾期規定辦理。 

（三） 辦理各項活動時，如需借用器材及設備，請於簽呈文件敘明借用項目、數量及使用

日期，本館方依業務單位需求辦理。 

四、 器材借用數量，每人每次各類器材借用以兩台（架）為限，未還不得再借。 

五、 社團及班級等學生團體，如遇各項比賽、團體活動或相關事項欲借用器材設備時，請

活動所屬之行政單位承辦人員、比賽指導教師或班級導師簽署器材同意借用書(如附

件一)，本館方同意學生憑學生證借用器材，逾期時依本館借閱要點處理。 

六、 如發現冒用借閱證者，當事人及冒用人該學期停權不得再借。 

七、 教職員憑證辦理借閱，倘證件遺失請即通知本館，以免蒙受損失。如未通知本館其所

受之損失由遺失者自行負責。  

八、 借用之器材請妥加愛護，所借器材如有遺失、污損、刮傷、損毀嚴重者，得暫停其借

用權利，並依器材原價賠償。  

九、 未經出借手續即將器材設備攜帶離館、屢催不還，或不愛惜器材設備者，本館將停止

其借用權。  

十、 所借之器材設備，無論是否到期，於學期結束前或教職員工離職前一律歸還。  

十一、 如遇盤點、整理、維護或其它必要之原因時，本館得隨時中止器材設備借用之權利。  

十二、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圖書館器材列表 

項目名稱 館藏地點 

視

聽

設

備 

攝影機 圖書館 

照相機 圖書館 

腳架 圖書館 

移動式單槍投影機 資訊人力辦公室 

攜帶式光碟機 資訊人力辦公室 

多功能喇叭 資訊人力辦公室 

教

學

設

備 

筆記型電腦 圖書館/資訊人力辦公室 

簡報筆 資訊人力辦公室 

律動機遙控器 資訊人力辦公室 

繪圖板 資訊人力辦公室 

網路攝影機 資訊人力辦公室 

     統計日期：2017/2/14 

 

 

 

 

 

 

 

 

 

 



附件 1-器材同意借閱書 

課程／活動名稱  
指導老師 

(由教師簽名) 

 

借用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預計歸還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使用人資料 

（限本校學生） 

姓名＿＿＿＿＿＿ 

班級＿＿＿＿＿＿ 

座號＿＿＿＿＿＿ 

聯絡方式 

電話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 

借用器材名稱 

相機______台 

腳架______支 

筆電______台 

攝影機____台 

其他_________ 

抵押證件 

身分證 

學生證 

健保卡 

其他__________ 

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歸還簽名 

(由資媒組簽名) 

 



 

 

 

 

 

 

 

器材同意借用書 

 

 活動名稱及目的：＿＿＿＿＿＿＿＿＿＿＿＿＿＿＿＿＿＿＿＿＿＿＿＿ 

 預計借用器材設備：   相機＿＿台     腳架＿＿支

筆記型電腦＿＿台    攝影機＿台     其他＿＿＿＿＿ 

 

-------教師/行政人員填寫-----

  本人＿＿＿＿＿＿＿＿同意該生借用學校器材設備並負起監督之責，願督促

該生小心使用並準時歸還，以保障學校及他人權益。 

                         年   月   日 

 

--------學生自行填寫----------- 



  本人____________為______部_______年級_______班學生，因應活動／比賽

需要借用相關器材設備，願負擔器材保管責任，小心使用且準時歸還，如有損壞

遺失願負賠償責任。 

年   月   日 


